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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解读

——初步审查和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审查

【引言】

新修订的《专利审查指南》已经开始施行，为了便于大家快速了解《专利审

查指南》修改的内容，现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和进入国家阶段

的国际申请审查修改的内容进行介绍和解读。本次修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修改：

一、适应法规修改，落实相应制度；

二、明确相关要求，提高审查效率；

三、简化办理手续，提供便民服务；

四、关于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修改。

下面具体对这四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适应法规修改，落实相应制度

（一）新增援引加入制度

新增的援引加入制度体现为在第一部分第一章初步审查中新增 4.7 节“以援

引在先申请文件的方式补交申请文件”，在第五部分第三章受理中新增 2.3.3 节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通过援引在先申请补交遗漏文件的受理程序”。

考虑到会有申请人将权利要求书、说明书或者申请文件的部分内容遗漏或者提交

错误时，所以增加了援引加入制度，允许申请人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援引在先申请

文件的方式将遗漏或者正确内容补入申请文件，从而保留原申请日。

第一部分第一章新增 4.7 节的主要内容有：

1. 明确了能够提交确认援引加入声明应当满足的条件。

可以提交确认援引加入声明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1）在首次递交专利申请时，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一般在申请时要求

优先权是常规操作，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2）在首次递交专利申请时提出了援引加入的声明；对于新增的提出援引

加入声明，也明确说明了只要使用了专利局制定的包含援引加入声明的专利请求

书标准表格，即视为提出了援引加入声明。所以就提醒各位，记得更新专利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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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表格，使用最新版本的包含援引加入声明的，否则就有可能不满足要求了。

（3）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提交声明也是有期限的，一般是首次递交专利

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或者专利局指定的期限。

2.明确以援引在先申请文件的方式补交遗漏的权利要求书或者说明书时，

初步审查中应满足的要求。

在审查时，提交的文件应当满足以下几个要求：

（1）援引加入声明中的在先申请与请求书中的在先申请一致，否则可能就

没有援引的基础。

（2）补交的申请文件内容应当包含在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和其中文译文之中。

为了便于审查员核对，还需要写明补交的申请文件内容在在先申请文件中的位置。

（3）在请求书中要求外国优先权的，应当提交原受理机构出具的在先申请

文件副本，同时提交该副本的中文译文；要求本国优先权，并且写明在先申请号

和申请日的，视为提交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4）援引加入涉及的优先权应当符合相关的规定。

在进行审查时，对于受理条件审查合格的，专利局发出受理通知书，确定申

请日；对于受理条件审查仍不合格的，发出文件不受理通知书。由于受理阶段仅

就相关期限及补交的遗漏文件是否满足受理条件进行审查，因此对于补交的申请

文件是否符合援引加入具体要求，将在初步审查阶段进行审查。经初步审查，如

果认为所要求的优先权不符合相关规定，或者确认援引加入声明、在先申请文件

副本及其中文译文不符合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4.7.1 节的规定，属于实质

上缺少申请文件，不满足受理条件，专利局将发出撤销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如

果补正后补交的申请文件内容仍未包含在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和其中文译文之中，

且符合相关规定的，则重新确定申请日，以补交文件的日期为申请日。

3.明确以援引在先申请文件的方式补交错误提交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

或者缺少的或错误提交的权利要求书、说明书部分内容时，初步审查中应满足

的要求。

（1）援引加入声明中的在先申请与请求书中的在先申请一致，否则可能就

没有援引的基础。

（2）提交申请文件的修改替换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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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交的申请文件内容应当包含在在先申请文件副本和其中文译文之中。

为了便于审查员核对，还需要写明补交的申请文件内容在在先申请文件中的位置。

（4）在请求书中要求外国优先权的，应当提交原受理机构出具的在先申请

文件副本，同时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中文译文；要求本国优先权，并且写明

了在先申请号和申请日的，视为提交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5）援引加入涉及的优先权应当符合相关的规定。

在审查中的认定程序同上。

4.因为分案申请不合适首次递交的申请，所以明确了分案申请不适用援引

加入制度。另外，为了避免叠加期限，如果超过提交声明的期限后，不能请求

恢复。

5.补交申请文件后，如果需要补缴费用，则还需要及时缴纳，否则视为撤

回声明。

第五部分第三章新增 2.3.3 节的主要内容有：

1.明确了申请人提出援引加入声明的条件和时机。申请人在首次递交专利

申请时使用专利局制定的包含援引加入声明的专利请求书标准表格，则视为提出

了援引加入声明。未要求优先权的和分案申请，不能适用援引加入声明。

2.明确了通过援引在先申请补交遗漏文件的期限要求。

3.明确了审查员在处理援引加入声明的审查规则。如果满足第一部分第一

章 4.7 的相关规定则确认申请日。如果不满足规定，则不会被专利局受理。

另外还增加了第一部分第二章第 7.6 节，明确了涉及援引加入的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的初步审查标准适用发明专利申请的相关规定。

（二）新增优先权要求增加或改正制度

新增的优先权要求增加或改正制度体现在第一部分第一章初步审查中新增

6.2.3 节“优先权要求的增加或者改正”。考虑到申请人可能会出现错填或者漏

填优先权的情况，为了便于申请人进行补救，手续不会很繁杂，所以增加了相应

的制度。本节新增的主要内容有：



4

1.明确了请求增加或者改正优先权要求的提出时机。增加或者改正优先权

需要自优先权日起十六个月内或者申请日起四个月内，在专利局作好公布准备之

前提出；

2.明确了需办理的手续。在办理时，需要提交增加或者改正优先权要求请求

书，在增加优先权要求的情形下，还应当缴纳优先权要求费。

3.明确了需提交的增加或者改正优先权要求请求书的填写要求。请求书中

需要写明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受理机构名称。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该制度时，需要在提交申请时至少要求了一项

优先权。而且，同援引加入制度类似，为了避免叠加期限，如果超过提交的期限

后，不能请求恢复。

（三）新增优先权恢复制度。

新增的优先权恢复制度体现在第一部分第一章初步审查中新增 6.2.6.2 节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的恢复”。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是有时间先

定的，但是有的申请人会由于疏忽或者种种原因没有提交申请，导致超过了要求

在先申请优先权的期限。为了便于申请人进行补救，所以增加了相应的制度。本

节新增的主要内容有：

1.明确了请求恢复优先权要求的提出时机。在专利局作好公布准备之前，

申请人可以在期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内请求恢复优先权；

2.明确了需办理的手续。在办理时，需要提交恢复优先权请求书，说明理由，

还需要缴纳恢复权利请求费、优先权要求费，如有相关文件也需要一并提交。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同援引加入制度类似，为了避免叠加期限，如果超过

提交恢复优先权申请书的期限后，不能请求恢复。

（四）修改不丧失新颖性公开的规定

1.新增一种不丧失新颖性的情形。

在不丧失新颖性公开的规定中，新增加了一种情形“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

者非常情况时，为公共利益目的首次公开”，这种情形下的公开不会丧失新颖性，

这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疫苗研发出来，既想申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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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又想赶紧让群众使用，如果以此公开为理由否定其新颖性，使其不能获得专

利权，显失公平，也不符合整体公共利益。所以，为了坚持专利法的立法宗旨，

新增了该种情形。并且还明确了在上述情形下，证明材料的出具部门应当是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此外，进一步区分了申请人在申请日前已获知的、申请

人在申请日以后自行得知的、以及申请人在收到专利局的通知书后才得知的情况

下，应当办理的相关手续及审查要求。

2.对于先前已有的情形适应性修改，具体如下：

（1）为方便申请人获取相关证明材料，审查指南扩展了国际展览会证明材

料出具单位的范围，在原“应当由展览会主办单位出具”的基础上增加“由展览

会组委会出具”。

（2）为顺应技术发展全球化、学术讨论国际化的趋势，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三十三条第二款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或者技

术会议”也纳入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范围之内。据此，审查指南进

行了适应性调整。

（3）此外，针对“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情形，审查指南

增加了申请人在收到专利局的通知书后才得知时应办理的手续，为更好地保护申

请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支撑。

（五）新增了诚实守信原则。

新增的诚实守信原则体现为在第一部分第一章初步审查中新增 7.9 节“根据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的审查”。由于近期非正常申请越来越多，专利局为了

避免打击各种非正常专利申请，特别增加了该节内容，审查该发明创造是否以真

实活动为基础，也就是说是不是编纂出来的一篇专利文件。另外无效请求人还可

以以此为由去申请无效专利，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对专利工作监督的积极性。

二、明确相关要求，提高审查效率

（一）明确人工智能名称不能作为发明人。

对应第一部分第一章 4.1.2 内容进行了修改，具体如下：



6

（二）明确了申请人地址的填写方式。

申请人的地址应当是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所在地的地址，另外外国的地址只

需要写到国家即可，方便申请人翻译，对应第一部分第一章 4.1.7 内容进行了修

改，具体修改如下：

（三）说明书提交内容进行了修改。

此处修改主要是针对核苷酸或者氨基酸序列的申请，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以

电子申请的形式提交，为了便于申请人提交，只需要提交一份符合规定的电子形

式序列表作为说明书单独的部分即可，纸质申请还是和原来一致。对应第一部分

第一章 4.2 内容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如下：

（四）说明书附图可以提交彩色图片

之前申请，要求图片必须是黑白图片，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某些技术领

域需要提交彩色附图，能够更好的展示技术方案内容。对应第一部分第一章

5.1.1 内容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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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确了提交分案申请的递交时机

此处其实没有实际的修改，只是将实践中的基本操作明确写在《专利审查指

南》中，对应第一部分第一章 5.1.1 内容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如下：

（六）明确了应当委托代理机构的申请人

此处也没有实际的修改，只是将实践中的基本操作写的更加明确，在中国内

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或者港澳台的申请人或者作为代表人的外国

或者港澳台的申请人应当委托代理机构，对应第一部分第一章 6.1.1 内容进行了

修改，具体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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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求优先权的修改

此处修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1.变更了一个不予恢复优先权的示例，之前的示例属于不予恢复优先权的情

形，此处进行了替换，相当于增加了一个示例。对应第一部分第一章 6.2.6.1

内容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如下：

2.修改了在先申请副本的提交时机，修改后的提交期限为优先权日起 16 个

月内，此处时间期限需要注意。对应第一部分第一章 6.2.1.3 内容进行了修改，

具体修改如下：

3.修改后转让优先权的时机和办理流程。修改后的提交期限为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内，此处时间期限需要注意。另外在后申请涉及外国申请人的参照之前

规定的流程办理。对应第一部分第一章 6.2.2.4 内容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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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化办理手续，提供便民服务。

为了便于申请人申请专利，避免重复提交手续证明等文件，修改了《专利审

查指南》中的部分相关规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调整发明名称字数的上限。

发明名称上限调整为 60 个字。

（二）简化申请人资格。

申请人国内的，只需要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件号即可，申请人

是外国人并且表明有营业所或者经常居所的，也无需再提交相应的证明。

（三）简化专利申请文件。

无需再单独提交摘要附图，只需要在请求书中指定即可。

（四）分案申请提交手续简化。

原案申请中已经提交的文件，分案申请时就无需在此提交。

（五）委托手续简化。

已经在专利局交存总委托书，提交专利申请时，只需要填写总委托编号即可，

无需再提交其他文件。

四、关于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修改。

关于 PCT 进入国家阶段的修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明确了临时保护的起算日期。

在日常申请过程中，提前进入了中国国家阶段并且要求提前公布，这就造成

了国家公布日早于国际公布日的情况出现，那么临时保护在以国际公布日来计算，

对于专利权人就明显不太有利。所以，《专利审查指南》中对于这部分进行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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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对于以中文进行的国际公布的国际申请，其临时保护以国际公布日和专利局

公布日中在先的日期为起始日期。

（二）明确了部分费用的计算方式。

由中国专利局作为受理局受理的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申请费及申请

附加费是可以免缴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形，就是国际申请由中国专

利局受理，但由其他专利局进行国际检索的，这种情形下，申请费及申请附加费

就不再免缴。所以《专利审查指南》中对于 申请费及申请附加费的免缴条件，

增加了中国专利局“进行国际检索”的限定，所以如果是由其他专利局进行国际

检索的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不享受相关的费用免缴。

根据对等原则，不再对由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瑞典专利局作出国际检

索报告的国际申请给予实质审查费减缴，仅对由中国专利局作出国际检索报告或

专利性国家初步报告的国际申请，给予实质审查费的免缴。

进一步澄清了超过 400 页的大序列表说明书附加费的计算方式。即：对于序

列表少于 400 页的，按照说明书、附图、序列表，上述三项的实际页数合计后计

算应当缴纳的说明书附加费；对于序列表超过 400 页的，按照说明书实际页数、

附图实际页数和序列表 400 页，上述三项合计后计算应当缴纳的说明书附加费。

（三）明确了著录项目变更的具体要求。

在审查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申请人或发明人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名称或姓

名，例如国际公布的发明人或申请人的姓名为 ZHANG San·Tom，在进入国家阶

段时，申请人将其翻译为张三。按照原审查指南的规定，该译名翻译的不准确，

审查员应当通知申请人补正。如果申请人仍想使用张三作为中文姓名，需办理著

录项目变更手续，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但申请人经常会对此提出疑问，认为

自己的中文名字从来没有变化过，不应当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为响应社会呼

声，本次《专利审查指南》中删除了相关要求，申请人不必再办理著录项目变更

手续。

【结语】

为了适应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修改，进一步简化手续办理、优化审查流程，

在《专利审查指南》中初步审查和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审查相关部分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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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完善。其中，取消了我国对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相关条款作出的保留的表

述，新增了援引加入、超期优先权的恢复，优先权要求的改正增加等内容，为完

善专利审查制度，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注释：https://www.cnipa.gov.cn/art/2024/1/18/art_2199_1898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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